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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广哈通信 股票代码 30071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朱伟玲 李林红

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

云一路16号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南

云一路16号

电话 020-35812869 020-35812869

电子信箱 securities@ghtchina.com securities@ghtchina.com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88,636,664.61 76,438,929.87 15.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933,154.23 -2,741,280.97 -79.9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6,106,984.24 -3,196,730.41 -91.0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096,932.34 15,773,728.43 -170.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38 -0.0132 -80.3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38 -0.0132 -80.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83% -0.48% -0.3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772,144,705.42 780,094,422.53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586,153,979.59 598,977,531.44 -2.1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

股东总数

18,468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广州智能装备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53.01%

110,079,

895

0 0

广州联电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8.91% 18,504,837 0 0

广州市盛邦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35% 6,946,560 0 0

广州无线电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06% 2,200,012 0 0

余伟

境内自然

人

0.24% 489,400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八组合

其他 0.22% 463,067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五组合

其他 0.22% 463,067 0 0

全国社保基金一

一四组合

其他 0.22% 463,066 0 0

许红领

境内自然

人

0.22% 455,600 0 0

滕广友

境内自然

人

0.21% 441,000 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广州智能装备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联电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盛邦

投资有限公司之间属于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关系外，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关系。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

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1.公司股东余伟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87,300�股外，还通过华西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02,100�股，实际合计持有 489,400�股；

2.公司股东滕广友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0,000股外，还通过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341,000�股，实际合计持有 441,000�

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为了提升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广有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有公

司” ）的竞争实力，支持其业务发展及生产规模扩大，促进其主营业务的健康发展，公司使

用自有资金增加广有公司注册资本 4,000.00�万元。 本次增资完成后，广有公司注册资本

由 6,000.00�万元增加至 10,000� .00万元。公司仍持有广有公司 100%股权。详情请查询

公司2021年3月31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

加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10）。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

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华安鑫创 股票代码 30092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牛晴晴 易珊

办公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

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四街17号

105号楼A

北京市通州区中关村科技园区通州园

金桥科技产业基地景盛南四街17号

105号楼A

电话 010-56940328 010-56940328

电子信箱 zhengquanbu@haxc.com.cn zhengquanbu@haxc.com.cn

2、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379,775,721.79 395,283,469.37 -3.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053,740.43 30,027,901.74 -19.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17,616,576.39 27,757,619.79 -36.5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63,723,585.79 31,343,069.49 -303.3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50 -4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0 0.50 -4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3% 5.74% -3.8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337,830,677.30 1,475,959,944.32 -9.3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36,192,297.67 1,237,221,671.32 -0.0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6,318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东总数

（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何信义 境内自然人 22.00%

17,597,

754

17,597,754

肖炎 境内自然人 18.57%

14,852,

875

14,852,875

何攀 境内自然人 10.06% 8,044,688 8,044,688

杨磊 境内自然人 8.30% 6,643,936 6,643,936

宁波君度尚左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6.28% 5,027,930 5,027,930

上海联创永沂二期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9% 1,675,943 1,675,943

黄锐光 境内自然人 1.40% 1,122,905 1,122,905

上海祥禾涌安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6% 1,005,586 1,005,586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加泽

北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26% 1,005,586 1,005,586

苏州大得宏强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71% 569,859 569,859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股东何信义与何攀为父子关系。 股东宁波君度尚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加泽北瑞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西藏君度投资有限公司，两者构成一致行动

关系。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其他关联关系，也未知

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2021年6月30日，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中，丁大富通过海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2,000股；

李耀珍通过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

司股票57,300股；杨军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43,400股。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 适用 √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华安鑫创控股（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1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振华股份 603067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陈前炎 朱士杰

电话 0714-6406329 0714-6406329

办公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黄石大道668

号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黄石大道668

号

电子信箱 603067@hszhenhua.com zsj@hszhenhua.com

2.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3,283,491,940.21 2,006,075,676.18 63.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资产

1,991,195,782.01 1,443,782,550.56 37.9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528,025,949.39 547,785,307.38 178.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3,823,092.98 81,388,153.56 89.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

152,930,332.52 75,096,280.36 103.6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78,369,292.61 71,841,023.37 148.2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8.19 5.88 增加2.31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9 68.4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32 0.19 68.42

2.3�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20,786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蔡再华

境内自然

人

40.75 203,366,980 0 质押 29,000,000

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国有法人 13.59 67,836,166 67,836,166 冻结 41,660,000

博时资本博成1号单一资产管理

计划

境内非国

有法人

2.00 9,980,000 0 无

湖北盛世高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46 7,276,500 0 无

阮国斌

境内自然

人

1.38 6,899,424 0 无

海宁兄弟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5 6,724,180 0 无

柯愈胜

境内自然

人

0.97 4,846,688 0 质押 4,846,000

湖北九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95 4,740,700 0 无

王晓芳

境内自然

人

0.92 4,600,000 0 无

毛志国

境内自然

人

0.75 3,738,9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4�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

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067� � � � � � � � �证券简称：振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3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

信息披露指引第十四号———化工》（2020年修订）和《关于做好主板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

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重要提醒》的要求，现将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主要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万吨） 销量（万吨） 营业收入（万元）

重铬酸盐

（重铬酸钠、重铬酸钾、铬黄）

1.56 1.99 17,496.66

铬的氧化物

（铬酸酐、铬绿）

5.51 5.78 99,154.97

铬的硫酸盐

（碱式硫酸铬、硫酸铬钾）

1.34 1.30 5,072.97

超细氢氧化铝 1.25 1.20 3,875.53

维生素K3 0.13 0.14 7,556.32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20年半年度平均售价

（元/吨）

2021年半年度平均售价（元

/吨）

变动比例

（%）

重铬酸盐

（重铬酸钠、重铬酸钾、铬黄）

9,090.57 8,799.25 -3.20

铬的氧化物

（铬酸酐、铬绿）

16,815.35 17,155.89 2.03

铬的硫酸盐

（碱式硫酸铬、硫酸铬钾）

3,884.10 3,889.44 0.14

超细氢氧化铝 3,267.56 3,232.94 -1.06

维生素K3 58,870.05 54,670.78 -7.13

（二）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不含税）

主要原材料

2020年半年度平均采购价（元/

吨）

2021年半年度平均采购价

（元/吨）

变动比例（%）

铬铁矿 1,169.09 1,311.18 12.15

纯碱 1,159.66 1,391.77 20.02

块煤 677.05 873.46 29.01

硫酸 63.54 404.61 536.78

硫酸采购价格变动原因：2020年上半年，受疫情影响，黄石市内硫酸生产企业无法对外

销售，为消耗库存，对本市客户售价较低，疫情局势好转之后，硫酸销售价格逐渐恢复；今年

上半年，化学原材料价格上涨明显，导致报告期内硫酸采购价格较去年同期增幅较大。

三、报告期内无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四、其他说明

以上经营数据未经审计，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情况之用，并未对公司未来经

营情况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用。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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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1年8

月1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1年

8月5日以通讯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

通知、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蔡再华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签署了书

面确认意见，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湖北振华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已于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参加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前炎先生

在首次授予日2021年6月28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本次激

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已同意暂缓授予陈前炎先生的限制性股票18.00万股。

截至本次会议做出决议之日，激励对象陈前炎先生的限购期已届满，并且符合本次激励

计划中的全部授予条件。因此，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

定向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陈前炎先生共计授予限制性股票18.00万股，授予价

格为3.62元/股，授予日为2021年8月20日。

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 权益数量及授予价格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上述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6）。

表决结果为：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陈前炎先生作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系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证券代码：603067� � � � � � � � �证券简称：振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5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于2021年8

月1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21年8月5日以

通讯方式送达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湖北振华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

方红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签署了书

面确认意见，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湖北振华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因参加本次激励计划的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前炎先生

在首次授予日2021年6月28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本次激

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已同意暂缓授予陈前炎先生的限制性股票18.00万股。

截至本次会议做出决议之日，激励对象陈前炎先生的限购期已届满，并且符合本次激励

计划中的全部授予条件。因此，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

定向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陈前炎先生共计授予限制性股票18.00�万股， 授予

价格为3.62元/股，授予日为2021年8月20日。

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 权益数量及授予价格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激励计划一致。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上述事项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暂缓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以及暂缓授予激励对象获

授权益条件的成就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

1、 本次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公

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授予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2、本次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3、本次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

励对象的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

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

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4、本次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5、公司和本次暂缓授予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6、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本次暂缓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和《激励计划》关于授予

日的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激励对象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

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2021年8月20日为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陈前炎

先生授予限制性股票18.00万股，授予价格为3.62元/股。

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公司

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56）。

表决结果为：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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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

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日：2021年8月20日

●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18.00万股

●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3.62元/股

一、限制性股票授予情况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1年6月10日，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

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

“本次激励计划”或“《激励计划》” ）相关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袁康

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本次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

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关于〈湖北振华化学

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湖北振华化

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2、2021年6月11日至2021年6月20日，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及职务在

公司官网进行了公示。 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与本次激励对象有关的任何异议。

2021年6月22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湖北振华化学股

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

3、2021年6月28日，公司召开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湖北振华

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湖北振

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

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 同时，公司就内幕信息

知情人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前6个月内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未发现利用内

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并于同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湖北振华化学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公告编号：2021-043）。

4、2021年6月28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规定

的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1年6月28日为首次授予日，向97名激励

对象授予920.00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3.62元/股。公司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

励对象名单再次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5、2021年7月13日，公司完成了本次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向符合授予条件的

97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920.00万股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价格为3.62元/股，公司股本由本次

增资之前的499,036,166股变更为508,236,166股。

6、2021年8月1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暂缓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同意确定以2021年8月20日为授予日，向激励对象陈

前炎先生授予18.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3.62元/股。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暂缓授予的

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

意见。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只有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公司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反之，若下列任一授予

条件未达成，则不能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的；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

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划的暂缓授予部分权益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 截至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做出决议之日，激励对象陈前炎先生的限购期已届满，并且符合本次

激励计划中的全部授予条件。 因此，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

权， 决定向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陈前炎先生共计授予限制性股票18.00万股，

授予价格为3.62元/股，授予日为2021年8月20日。

（三）暂缓授予的具体情况

1、暂缓授予日：2021年8月20日

2、暂缓授予数量：18.00万股

3、暂缓授予人数：1人

4、暂缓授予价格：3.62元/股

5、股票来源：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本公司人民币A股普通股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限售期和解除限售安排情况：

（1）本次激励计划的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之日起至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全部解除限售或回购注销完毕之日止，最长不超过60个月。

（2）激励对象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适用不同的限售期，均自授予完成日起计。授予日

与首次解除限售日之间的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

（3）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

暂缓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期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除限售期

自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40%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自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自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暂缓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

日当日止

30%

在上述约定期间内因未达到解除限售条件的限制性股票， 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期

解除限售， 公司将按本激励计划规定的原则回购并注销激励对象相应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

在满足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后，公司将统一办理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

解除限售事宜。

7、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及拟授出权益分配情况：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次激励计划授出权益数量

的比例

占授予时股本总

额比例

陈前炎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

会秘书

18.00 1.80% 0.04%

合计 18.00 1.80% 0.04%

（四）关于本次授予权益情况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股权激励计划存在差异的说明

本次激励计划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鉴于公司本次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中，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陈前炎先生在首次授予日2021年6月28

日前六个月内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

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本次激

励计划的有关规定，同意暂缓授予陈前炎先生的限制性股票18.00万股，在相关条件满足后，

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审议陈前炎先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事宜。

截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做出决议之日， 激励对

象陈前炎先生的限购期已届满，并且符合本次激励计划中的全部授予条件。 因此，公司董事

会根据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决定向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

陈前炎先生授予限制性股票共计18.00万股，授予价格为3.62元/股，授予日为2021年8月20

日。

除以上内容外， 本次激励计划的其他内容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激励计划内容一致。 根据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 上述事项无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确定的暂缓授予日激励对象名单以及暂缓授予激励对象获

授权益条件的成就情况进行核查后，认为：

（一） 本次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与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的

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规定的授予激励对象范围相符。

（二）列入《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

对象名单（授予日）》（以下简称“《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的人员具备《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

（三）本次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情形：（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

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

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施；（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6）中国证监

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四）列入《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

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激励对象不包括公司监事、独立董事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五）公司和本次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不存在被禁止参与股权激励计划的其他情形；

（六）公司董事会确定的本次暂缓授予的授予日符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激励计划》等有关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认为：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条件已经成就，列入公司《暂缓授

予的激励对象名单》的激励对象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条件，其作为本次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2021年8月20日为

暂缓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向激励对象陈前炎先生授予18.00万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

格为3.62元/股。

三、激励对象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在限制性股票授予日前6个月卖出公司股份情况

的说明

经公司自查， 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陈前炎先生在本次暂缓授予的授予日2021年8月20

日前六个月内不存在卖出公司股票的情形。

四、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1号———股份支付》的规定，公司将在限售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

表日，根据最新取得的可解除限售人数变动、业绩指标完成情况等后续信息，修正预计可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并按照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公允价值，将当期取得的服务计入相

关成本或费用和资本公积。

本次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授予日为2021年8月20日，公司以2021年8月19日收盘价对本

次暂缓授予的18.00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成本进行预测算， 合计需摊销的总费用为128.34万

元，具体摊销情况见下表：

单位：万元

需摊销的总费用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128.34 27.81 66.31 25.67 8.56

本次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 上述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仅为以目前信息测算的数据，最终结果应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公司以

目前信息估计，在不考虑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情况下，本次激励计划费用的

摊销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润有所影响，但不影响公司现金流。考虑到本次激励计划对公司经

营发展产生的正向作用，由此激发管理团队的积极性，提高经营效率，降低代理人成本，本次

激励计划带来的公司业绩提升将高于因其带来的费用增加。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大成（黄石）律师事务所认为，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暂缓授予的激励

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已经取得必要的批准和授权， 公司与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

授予权益的情况，授予条件已成就。 本次授予事项及授予日、激励对象授予数量及授予价格

的确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及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

规定，合法、有效。

六、上网公告附件

1、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2、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

（授予日）

3、 关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法律意见书

4、 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向暂缓授予的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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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2021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

●会议时间：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会议地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约调研”

●会议形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以在2021年8月25日下午17:00前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

问题预先发送至公司信箱zsj@hszhenhua.com，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一、说明会类型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1年8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官方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及摘要）》及《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半年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情况， 公司将于2021年8月26日 （星期

四）上午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2021年半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经营业绩、

发展战略等事项进行沟通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形式

会议时间：2021年8月26日（星期四）上午10：00-11：00

会议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约调研” 。

会议形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公司出席会议人员

出席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的有：公司董事长蔡再华先生，公司董事、总经理柯愈胜先生，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陈前炎先生，以及公司财务总监杨帆先生。 （如有特殊情

况，参会人员将可能会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本次说明会采用网络远程互动的模式， 于2021年8月26日 （星期四） 上午10：00-11：

00，在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约调研” 微信小程序同步举行，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参与在线互动交流，具体如下：

（一）上证路演中心参与方式：投资者可登陆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

com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约调研” 参与方式：投资者可通过微信扫一扫以下二维码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公司欢迎广大投资者在说明会召开前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将需要了解的情况和关注的

问题预先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朱士杰

联系电话：0714-6406329

电子邮箱：zsj@hszhenhua.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结束后， 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查看本次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20日

湖北振华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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